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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《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补充通知  

 
(财教[2009]495号) 

   

  党中央有关部门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

院，高检院，有关人民团体，有关中央企业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  《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教[2009]192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于今年

9月1日起实施。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《办法》实施前后应审批事项的处理问题 

  《办法》出台前，中央级事业单位未经批准实施对外投资、出租出借等事项的，不再追溯。中央

级事业单位应将对外投资、出租出借等事项发生的时间、期限、资金来源、资产状况、所签合同、单

位领导办公会议纪要、未报批理由、收益情况等，报主管部门审核认定。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，认真

审核，并将审核认定情况以部发文形式正式报财政部备查，涉及法律纠纷的事项应将法律纠纷解决后

报备。 

  《办法》出台后未按规定报批的，主管部门一律不予受理，并督促中央级事业单位限期改正，同

时相应取消该单位下一年度资产使用事项的申批资格。 

  二、资产短期出租、出借事项的审批程序问题 

  六个月以内（含六个月）的资产出租、出借事项，财政部授权主管部门审批。主管部门应于批复

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文件（一式三份）报财政部备案。中央级事业单位收到主管部门的批复文

件后，应将复印件报所在地的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备案。 

  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事项的管理，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加强所属

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督促所属事业单位严格按照《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履行国有

资产使用等事项的报批程序。 

  财政部 

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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